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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2024－06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11月12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24年

11月1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执行董事利明光、刘晖、阮琦，非
执行董事胡锦、胡容现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林志权、翟海涛、陈洁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非执行董
事王军辉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执行董事刘晖代为出席并表决；独立董事黄益平因其
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陈洁代为出席并表决。本公司监事和管理层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执行董事利明光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侯晋女士担任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侯晋女士的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侯晋女士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附件：
侯晋女士简历

侯晋女士，1980年1月出生。自2023年11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自2023年9月起担任本
公司精算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兼任本公司产品部总经理。2017年至2023年期间，先后担任
本公司精算部资深精算师（三级）、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临时总精算师。侯女士毕业于西南财经大
学、南开大学，先后获经济学学士与硕士学位，系中国精算师协会正会员、北美精算师。

证券代码：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2024－06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任职资格获金融监管总局核准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胡

锦女士、胡容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本公司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胡锦、胡容任职资格的批复。根

据该批复，金融监管总局已核准胡锦女士、胡容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上述任职均自2024
年11月14日起生效。自同日起，胡锦女士、胡容先生担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委员。

上述董事的简历请见本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739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4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新放街1号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4
274

238,808,968
238,808,968
57.3439
57.34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宁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辽宁成大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崔建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8,258,764
比例（%）
99.7696

反对
票数

501,162
比例（%）
0.2098

弃权
票数
49,042

比例（%）
0.020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0,220,000
比例（%）

94.8914

反对

票数

501,162
比例（%）

4.6532

弃权

票数

49,042
比例（%）

0.45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关联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恒信（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凤，郭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4-051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唐和平
先生递交的辞职申请，唐和平先生因工作安排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的职务，辞职后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由于唐和平先生的辞职会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
人数，其辞职申请需在公司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在公司新的监事就任前，唐和平先生将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
快完成监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和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监事会对唐和平先生任职期间的勤勉工
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2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2:00；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

（星期五）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上午9:15至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3:00的任
意时间；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 1001号TCL科学园国际E城G1栋 2楼 202会议
室；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5、召集人：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佐腾先生；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 18,832 人，代表股份 3,188,559,269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6.9793 %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18,779,080,767 股）。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股份 1,813,172,953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65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8,824 人，代表股份 1,375,386,316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32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全程监督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1.0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2,018,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76％；反对 15,838,0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7％；弃权10,702,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893,672,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78％；反对15,838,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48％；弃权 10,702,493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吴俊超、曾雨竹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1、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4-05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运营指标

（一）煤炭
1. 商品煤产量
2. 煤炭销售量
（二）运输

1.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2. 黄骅港装船量

3. 天津煤码头装船量
4. 航运货运量
5. 航运周转量

单位

百万吨
百万吨

十亿吨公里
百万吨
百万吨
百万吨

十亿吨海里

2024年
10月

27.6
38.2
26.0
18.6
2.9
8.9
10.5

累计

272.0
383.5
260.8
178.8
35.8
108.5
124.4

2023年
10月

27.5
37.5
28.1
19.3
3.9
12.8
13.8

累计

269.5
370.0
255.2
173.9
37.1
122.7
132.6

同比变化(%)
10月

0.4
1.9
(7.5)
(3.6)
(25.6)
(30.5)
(23.9)

累计

0.9
3.6
2.2
2.8
(3.5)
(11.6)
(6.2)

（三）发电
1. 总发电量
2. 总售电量
（四）煤化工

1. 聚乙烯销售量
2. 聚丙烯销售量

十亿千瓦时
十亿千瓦时

千吨
千吨

17.06
16.09
32.4
28.3

185.20
174.36
273.2
255.5

16.20
15.24
31.7
29.8

172.43
162.07
300.8
287.2

5.3
5.6
2.2
(5.0)

7.4
7.6
(9.2)
(11.0)

2024年10月，天津煤码头装船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下游煤炭采购需求偏弱、港口设备更
新改造；航运货运量、周转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航运业务结构调整、下游煤炭采购需求偏弱以

及上年同期基数较高。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

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

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300812 证券简称：易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7
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4、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10月 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4年 11月 15

日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
公告。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11月 15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3、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头社区沙井南环路446号星展广场1栋A座401，易天股

份会议室。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6、会议主持人：高军鹏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包括出席现场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股东）共计140人，代表股份66,343,7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319％。
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7人，代表股份65,989,64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7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33人，代表股份354,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本公告中小股东是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且非本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3人，代表股份 354,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3人，代表股份354,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表决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6,277,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004％；反对 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1％；弃权 1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8,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1.3340％；反对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97％；弃权1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63％。

表决结果：胡庆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2.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6,279,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029％；反对 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7％；弃权 18,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本议案已经
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1.8141％；反对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770％；弃权1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89％。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6,279,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029％；反对 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7％；弃权 18,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本议案已经
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1.8141％；反对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770％；弃权1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89％。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6,290,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201％；反对 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2％；弃权 9,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5.0333％；反对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69％；弃权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97％。2.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6,290,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194％；反对 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4％；弃权 10,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0,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4.8921％；反对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57％；弃权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21％。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6,28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163％；反对 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4％；弃权 12,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4.3273％；反对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57％；弃权1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69％。2.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6,281,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065％；反对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7％；弃权 9,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2.4918％；反对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384％；弃权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97％。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6,29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191％；反对 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4％；弃权 10,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本议案已经
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0,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4.8356％；反对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57％；弃权1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86％。4、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6,26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47％；反对 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6％；弃权 29,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1,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6.5334％；反对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079％；弃权2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87％。5、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6,291,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219％；反对 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4％；弃权 8,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本议案已经
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2,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5.3722％；反对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57％；弃权8,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2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
的《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300812 证券简称：易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9
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与修
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
规定，因公司有1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回购注销该名激励对象已授予尚未
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合计30,000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30,000股，公司
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4,016.7029万元变更至14,013.7029万元，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4,016.7029万股
变更至14,013.7029万股。实际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变动情况表为准。

二、债权申报工作安排
由于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
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资料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1、申报时间：自2024年11月15日起45天内（工作日上午8:30-下午16:30）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头社区沙井南环路 446号星展广场 1栋A座401，公司董事会办公室。3、联系人：王亚丽、莫凤艳4、联系电话：0755-278506015、邮箱：IR@etmade.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439 证券简称：振华风光 公告编号：2024-049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23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0
90

139,638,895
139,638,895
69.8194
69.81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枝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决议
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人；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锐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9,491,537
比例（%）
99.8944

反对
票数

133,958
比例（%）
0.0959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097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9,514,110
比例（%）
99.9106

反对
票数

102,985
比例（%）
0.0737

弃权
票数
21,800

比例（%）
0.015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9,940,033
19,962,606

比例（%）

99.2664
99.3787

反对

票数

133,958
102,985

比例（%）

0.6668
0.5126

弃权

票数

13,400
21,800

比例（%）

0.0668
0.10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至议案2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议案 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侦、崔红菊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9009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4-095
九号有限公司

存托凭证持有人减持存托凭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存托凭证持有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存托凭证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存托凭证计划实施前，Future Industry Investment（Cayman）Co., Limited（以下简称：“Fu⁃ture Industry”）持有公司存托凭证17,133,720份，占公司存托凭证总份数比例为2.39%；Bumblebee In⁃vestment（Cayman）Co., Limited（以下简称：“Bumblebee”）持有公司存托凭证13,235,780份，占公司存托

凭证总份数比例为 1.85%；Megacity Industrial（Cayman）Co., Limited（以下简称：“Megacity”）持有公司
存托凭证13,235,780份，占公司存托凭证总份数比例为1.85%。上述存托凭证均来源于公司公开发
行前其持有的公司股票转化的存托凭证，并已于2022年3月28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九号有限公司存托凭证
持有人减持存托凭证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
个月内，Future Industry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3,378,800份存托凭
证，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0.47%；Bumblebee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
过2,610,000份存托凭证，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0.36%；Megacity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2,610,000份存托凭证，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0.36%。

截止2024年11月14日，Future Industry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存托凭证3,359,390份；Bumblebee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存托凭证2,595,255份；Megacity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存托凭证 2,595,255
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存托凭证持有人Future Industry、Bumblebee、Megac⁃ity出具的告知函，现将本次减持结果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名
称

Future Industry
Bumblebee
Megacity

存托凭证
持有人身份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持有存托凭证数量
（份）

17,133,720
13,235,780
13,235,780

持有比例

2.39%
1.85%
1.85%

当前持有存托凭证来源

IPO前取得：17,133,720份

IPO前取得：13,235,780份

IPO前取得：13,235,780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 一
组

存托凭证
持有人名称

Future Industry
Bumblebee

Megacity

合计

持有存托凭证数量
（份）

17,133,720
13,235,780

13,235,780

43,605,280

持有
比例
2.39%
1.85%

1.85%

6.08%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因持有Future Industry 100%股权的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持有Bumblebee 100%股权的中移创新产业基
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持有Megacity 100%股权
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表当前为同一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三者被认

定为一致行动人。

—
注：上述表格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存在的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存托凭证持有
人名称

Future Industry

Bumblebee

Megacity

减持数量
（份）

3,359,390

2,595,255

2,595,255

减 持 比
例

0.47%

0.36%

0.36%

减持期间

2024/9/18～2024/11/14
2024/9/18～2024/11/14
2024/9/18～2024/11/14

减持方式

集 中 竞 价
交易、大宗

交易
集 中 竞 价
交易、大宗

交易
集 中 竞 价
交易、大宗

交易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份）

40.00 －57.79
40.00 －57.31
40.00 －57.79

减 持 总 金
额（元）

157,182,474.43
120,767,220.49
120,807,671.35

减 持 完 成 情
况

未完成：1,941
股, 对 应 19,410份
未 完 成 ：1,474.5 股,对应14,745份
未 完 成 ：1,474.5 股,对应14,745份

当 前 持 有
存 托 凭 证
数量（份）

13,774,330

10,640,525

10,640,525

当 前 持
有 存 托
凭 证 比

例

1.92%

1.48%

1.48%
注：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存托凭证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改聘日期
改聘前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改聘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基金名称

中欧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中欧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中欧电子信息产业沪港深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欧丰泓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明睿新常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

2024 年 11 月 15日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基金简称

中欧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

中欧瑞丰灵活配置混合(LOF)
中欧电子信息产业沪港深股票

中欧丰泓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
中欧消费主题股票

中欧明睿新常态混合

中欧精选定期开放混合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

中欧成长优选混合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LOF)
中欧新蓝筹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275
166023
004616
002685
003095
002621
001811
001117
001000
166020
166006
166002

2.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按照相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约

定通知基金托管人。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1 月16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改聘日期

改聘前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改聘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基金名称

中欧中证红利低波动 100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中欧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QDII)

中欧品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北证50成份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景气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中证全指软件开发指数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中欧中证机器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产业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瑾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永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睿达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中欧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欧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024 年 11 月 15日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基金简称

中欧中证红利低波动 100指数发
起

中欧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指数发
起(QDII)

中欧品质精选混合

中欧北证50成份指数发起

中欧景气精选混合

中欧中证全指软件开发指数发起

中欧中证机器人指数发起

中欧产业优选混合发起

中欧瑾泰债券

中欧永裕混合

中欧睿达6个月持有混合

中欧盛世成长混合(LOF)
中欧鼎利债券

中欧新趋势混合(LOF)

基金主代码

021375

021583
021305
021298
020876
020484
020255
020474
004728
001306
000894
166011
166010
166001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按照相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约

定通知基金托管人。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1 月16日

恒生前海恒源昭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1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恢复大额申购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

日
恢复大额申购、大额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恒生前海恒源昭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前海恒源昭利债券

022094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恒生前海
恒源昭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恒生前海恒源昭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2024年11月18日

2024年11月18日

2024年11月18日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恒生前海恒源昭利债券A 恒生前海恒源昭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大额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022094
是

022095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4

年11月18日起，恢复办理恒生前海恒源昭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A类基金份
额和C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取消自2024年10月21日起对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业务限额
100.00元的限制。

（2）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20-6608，或登录公司网站 www.hsqh⁃
funds.com 获取相关信息。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
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选择与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6日

汇添富丰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16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截止基准日下属基
金份额的相关指标

本次下属基金份额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人民币元）

汇添富丰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添富丰和纯债0174592023年01月17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汇添富丰和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2024年11月08日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24年度第7次分红
汇添富丰和纯债A017459

1.0572
6755275.53

0.029

汇添富丰和纯债C017460
1.0513

8518807.09
0.029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4年11月19日
2024年11月19日
2024年11月21日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 2024年 11月 19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
成基金份额，并于2024年11月20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4年11月21日起，投资者

可以查询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并于本基金的开放日办理赎回等业务。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1、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现金红利划出托管户的日期。

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
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本基金收益分配原则及方式详见《汇添富丰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次分
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
准。如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
内到销售机构修改分红方式。

4、登记机构在权益登记日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配有效，而
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5、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
金，其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6、投资者若在汇添富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置不同的分
红方式，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

7、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本基金分红后，受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出现基金净值低于初始面值的风险。

8、咨询办法
（1）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99fund.com。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9918。
（3）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基金管理人

官网《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基金销售机构信息表》）。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

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6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1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
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

监督管理办法》等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2.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副总经理
金立国

工作安排
2024年11月15日

继续在公司其他岗位任职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备

案。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4-090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回复

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修订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问询函》（审核函〔2024〕120043号)，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

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逐项回复和说明，同时

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补充和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披露后，公司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最终能否通
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股票代码：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4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王兵辞任的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建设银行）董事会今日收到王兵先生辞呈。因工作调

动，王兵先生提请辞去本行副行长及董事会秘书职务。王兵先生的上述辞呈自2024年11月15日起生效。
王兵先生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没有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承诺将依法严守本

行商业秘密。王兵先生对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真诚的感谢，并祝愿建
设银行事业蓬勃发展。

王兵先生在本行工作期间，以增强“三个能力”为根本遵循，全面推进商投行一体化和本外币境
内外一体化，持续提升客群经营能力，聚力服务新质生产力，推动普惠金融提质增效，着力增强参与
国际竞争能力，锻造公司金融差异化竞争优势。兼任董事会秘书以来，王兵先生致力完善公司治理
机制，服务董事会高效运转，强化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沟通，切实保护股东合法权益。

本行董事会对王兵先生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感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行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本行董事长张金良先生代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调整

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7]13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13号）的相关规
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我司决定自 2024年 11月 15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ETF基金除
外）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华海诚科”（股票代码：688535）按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待上述股票复牌
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6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7]13 号《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 [2013]13 号《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经与托管行协
商一致，自 2024年 11月 15日起，本管理人对旗下基金所持股票华海诚科（688535）按指数收益法进
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管理人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c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868-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6日


